[bookmark: _Toc221202841][bookmark: _Toc266949377]一、项目概况
根据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布吉民爆库区搬迁用地相关产业需求意见建议的函，以及我市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民爆物品的刚性需求，我局开展民爆库区选址及规划设计条件研究工作。该项目预算金额70万元。
[bookmark: _Toc221202842]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依据《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确定本次规划主要内容包括民爆库区选址研究、选址地块规划设计条件研究、道路交通、市政工程设施专题研究以及基本生态控制线调整方案。
（一）研究范围
[bookmark: _Toc73891996][bookmark: _Toc3280271][bookmark: _Toc73873217]根据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布吉民爆库区搬迁用地相关产业需求意见建议的函，选址用地规模约为4.25公顷，研究范围约为906公顷。
（二）工作内容
（1）民爆库区选址研究
1、选址需求研究：搜集相关法律、规范、条例、政策文件等，解读涉及民爆仓库选址的相关要求，并结合开发建设需求，进一步明确项目选址位置、用地范围、功能组合和主要技术指标。
2、选址条件研究：衔接上位规划，遵循各类规划底限管控，通过土地权属核查，梳理土地空间资源及近期可实施建设区域，研究提出多套选址方案，分析各选址方案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比选出推荐选址方案。
（2）选址地块规划设计条件研究
1、用地指标体系：根据上层次规划的要求，结合片区内部功能布局、地块划分、道路交通规划、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及市政公用设施规划等内容，对地块提出合理的规划条件，包括规划控制指标及支撑条件分析。
2、空间控制指引：对空间组织、建筑形式、公共开放空间、公共通道和地块出入口等提出控制指引，包括开放空间与绿化环境控制引导、界面控制、建筑控制及公共通道以及出入口设置要求。
（3）支撑系统
根据《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和项目实际情况，本项目需开展道路交通、市政工程设施专题研究以及基本生态控制线调整方案。
（三）成果构成
（1）《民爆库区选址及规划设计条件研究》研究报告；
（2）成果形式：PPT或PDF格式；
以上成果纸质件4份，电子版2份。
（四）人员组织
本项目要求城乡（市）规划、建筑设计、人文地理、土地资源管理、交通、市政等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组成，项目组人数不少于6人。
[bookmark: _Toc221202843]三、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本次项目服务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内完成，在必要情况下，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对上述工作进度要求进行调整，并将最终成果提交日期顺延。在该项目完成1年内，中标方须与采购方保持全面沟通，随时跟进。
（二）服务地点：深圳市龙岗区。
（三）服务进度安排：具体工作和时间安排结合管理局要求推进，对于过程进度与质量形成审查机制。
工作内容及进度安排表
	工作阶段
	项目进度
	主要工作内容
	周期

	1
	初步方案阶段
	实地调研、资料搜集整理，编制初步成果报采购方审查
	
3个月内

	2
	中期成果阶段
	根据初步成果意见，修改完善形成中期成果采购方审查
	5个月内

	3
	最终成果阶段
	根据中期成果意见，修改完善形成最终成果后报采购方审查，采购方完成成果归档
	4个月内


备注：实际工作进度结合项目具体推进情况可进行弹性调整。
（四）报价要求
1.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由投标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标，报价总价作为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签定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不做调整。
2.投标供应商应当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报价投标。
3.投标供应商的报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
4.投标供应商的报价，应当是本项目采购范围和采购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各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
5.除非采购人通过修改采购文件予以更正，否则，投标供应商应毫无例外地按响应文件所列的清单中项目和数量填报综合单价和合价。投标供应商未填综合单价或合价的项目，在实施后，将不得以支付，并视作该项费用已包括在其它有价款的综合单价或合价内。
6.投标供应商应先到项目地点踏勘以充分了解项目的位置、情况、道路及任何其它足以影响投标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项目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
7.投标供应商不得期望通过索赔等方式获取补偿，否则，除可能遭到拒绝外，还可能将被作为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并可能影响其以后参加政府采购的项目投标。各投标供应商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报价的风险。
（五）付款方式：本项目服务费用分三期支付。
首期款:自双方签订合同后 10个工作日内，中标方提出付款申请，采购方根据财政部门安排该项目的年度资金开展支付工作，支付合同总费用的30%作为首期款; 二期款：根据合同约定中标方提交《民爆库区选址及规划设计条件研究》中期成果并经采购方审议通过，中标方提出付款申请，采购方根据财政部门安排该项目的年度资金开展支付工作，支付合同总费用的40%；尾款:根据合同约定中标方提交《民爆库区选址及规划设计条件研究》最终成果并经采购方审议通过，完成成果归档后10个工作日内，中标方提出付款申请，采购方根据财政部门安排该项目的年度资金开展支付工作，支付合同总费用的30%。
（六）违约责任：以合同约定为准。
（七）其他：
★1.投标供应商需签署《政府采购违法行为风险知悉确认书》、《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并加盖单位公章作为投标文件组成部分，未提供的投标文件作无效处理；
2.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通过“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以及“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为供应商信用信息的查询渠道，以开标当日查询结果为准，相关查询截图证据与采购文件一并保存（投标人无需提供证明材料，由工作人员查询）。
